
Food safety

安全视角

1、新旧GB7718标准的比较
1.1 世界各国、地区食品标

签情况

美国是对食品标签要求极

为严格管理完善的国家，其对食

品标签的要求, 主要有以下几种

类型，包括食品保健声明、食品

警示标签、食品营养标签和营养

含量声明、对有机食品标签的规

定；法国对食品包装文字说明也

比较严格，如食品包装上除了标

明这种食品的商业名称外, 还必

须显著地标明其法律名称，食品

包装上的各种形容词不得滥用，

要有明确的含义等；欧盟所有成

员国对食品标签的侧重管理主要

体现在要求食品生产商向消费者

说明食品中是否含有转基因成

分，旨在给消费者提供是否选择

转基因食品的自由。

1.2 GB7718-2004介绍

《GB7718-2004预包装食品

标签通则》（以下简称为“2004

版标准”）于2004年5月9日发

布，并于2005年10月1日开始实

施，已经实施近七年，适用于预

先定量包装、向消费者直接提供

的食品包装上的文字、图形、符

号及一切说明物，是对《食品标

签通用标准》的第二次修改，尤

其在强化食品标签的真实性、保

护消费者知情权和自身利益等方

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做出了强

制性的要求，如不得在食品标签

上利用产品名称混淆食品的真实

属性、标签上必须标示的文字和

数字的高度的要求、对食品添加

剂具体名称的标示等，同时发布

了英文版标准。总之，2004版标

准不但增加了必要的内容，提高

了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而且对于

食品的标准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

意义。

1.3 GB7718-2011概述

新实施的《GB7718-2011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

签通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

部组织修订并发布，并纳入国家

食品安全标准范围。此次修订遵

循《食品安全法》对食品标签

的相关规定，以2004版标准为基

础，增补和修改相关内容，增加

了资料性附录。新版标准扩大了

适用范围，涵盖了直接提供给消

费者和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两

类预包装食品，明确不适用储运

随着食品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不断增加，对涉及食品安全的各类信息摄取

加大，其中一项就是预包装食品标签。食品标签是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信息的重要载体，是食品销售的必要条

件，也是消费者了解产品信息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直接关系到消费者对消费产品的认知。

2009年6月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条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包括对与食

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标识、说明书的要求”，第四十二条规定了预包装食品标签应当标明的内容，

《GB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以下简称为“新版标准”）基于此环境下修改颁

布，已于2012年4月20日实施。本文笔者对新老标准进行解读比较，同时对市售的120批次预包装食品标签标

示通过调查，就常见的食品标签问题进行解析。

《GB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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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散装食品和现制现售食品

的标识。可以说新版标准，对食

品标签标示做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

2. GB7718-2011介绍
2.1 新版GB7718-2011的法

律依据

作为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准

则的《食品安全法》对预包装食

品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

四十二条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

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

下列事项：（一）名称、规格、

净含量、生产日期；（二）成分

或者配料表；（三）生产者的名

称、地址、联系方式；（四）保

质期；（五）产品标准代号；

（六）贮存条件；（七）所使用

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

用名称；（八）生产许可证编

号；（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

安全标准规定必须标明的其他事

项。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

的主辅食品，其标签还应当标明

主要营养成分及其含量。以此作

为一般规定，如果其他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有特殊规定的，应同时

执行预包装食品标签的通用性要

求和特殊规定。

2.2新版GB7718-2011的主

要修改内容

2.2.1食品名称与配料表

食品名称是食品的名字，

一方面食品名称一定要反映食品

的真实属性，通过食品名称，消

费者能够了解食品的一些真实属

性，不会产生误解；另一方面食

品名称一定要与食品的其他要素

相一致。新版标准对食品名称的

规定重点强调食品名称要反映食

品的真实属性。所谓“真实属

性”即食品本身固有的性质、特

性、特征。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

专用名称通常是指：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中规定的食

品名称，若上述名称有多个时，

可选择其中的任意一个，或不引

起歧义的等效的名称；在没有标

准规定的情况下，应使用能够帮

助消费者理解食品真实属性的常

用名称或通俗名称。

预包装食品的标签上应标示

配料表，新

标准规定，

按制造或加

工食品时加

入量的递减

顺序排序，

加入量不超

过2%的配料

除外，在食

品制造或加工过程中加入的水应

在配料表中标示，可食用的包装

物也应标示原始配料。与旧版标

准比较，取消了单一配料的食品

可以不标示配料表的规定，如饮

用水、大米、黑木耳等。

2.2.2 生产日期与保质期

生产日期（制造日期）即食

品成为最终产品的日期，也包括

包装或灌装日期，即将食品装入

（灌入）包装物或容器中，形成

最终销售单元的日期。原标准中

的“包装日期”、“灌装日期”

等术语在新标准中统一为“生产

日期”。同时要求日期标示不得

另外加贴、补印或篡改，外包装

上的保质期应按最早到期的单件

食品保质期计算，生产日期为最

早生产的单件食品生产日期，或

外包装形成销售单元的日期；也

可在外包装分别标示各单件装食

品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保质期是与包装食品在标

签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品质

的期限。在此期限内，产品完全

适于销售，并保持标签中不必说

明或已经说明的特有品质。新版

标准删除了“超过此期限，在一

定时间内，预包装食品可能仍然

可以食用”这样的表示、删除了

“保存期”定义。在新版标准中

对日期、保质期和贮存条件的标

示有多种标示形式的举例。

2.2.3 食品添加剂的标示

食品添加剂的标示也是新

版标准修改的亮点，其中之一明

确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当标示其

在GB2760中的食品添加剂通用

名称”，具体表示方法可以参照

标准的附录要求进行标示。如食

品添加剂“柠檬黄”，可以选择

三种标示方法：（1）柠檬黄；

（2）着色剂:102(102为柠檬

黄的国际编码）；（3）着色剂

（柠檬黄），但是不能只标“着

色剂”。同时，预包装食品中食

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量应

当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即

应符合GB2760-2011中各类产品

可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2.2.4 产地与联系方式

“产地”指食品的实际生

产地址，是特定情况下对生产者

地址的补充。如果生产者的地址

就是产品的实际产地，或者生产

者与承担法律责任者在同一地市

级地域，则不强制要求标示“产

地”项。以下情况应同时标示

“产地”项：一是由集团公司的

分公司或生产基地生产的产品，

仅标示承担法律责任的集团公司

的名称、地址时，应同时用“产

地”项标示实际生产该产品的分

公司或生产基地所在地域；二是

委托其他企业生产的产品，仅标

示委托企业的名称和地址时，应

用“产地”项标示受委托企业所

在地域。

2004版标准相比，新标准中

增加了生产者、经销者的联系方

式，且对名称和地址进行了详细

规定，要求是依法登记注册、能

够承担产品安全质量责任的生产

者的名称、地址。这增加了预包

装食品的可追溯性，令预包装食

品的质量更加有保证。

2.2.5增加食物过敏原的推

荐性标示

食品过敏是客观存在的问

题，但在现阶段我国对食物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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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缺乏风险分析，规定对配料中

的食品过敏原宜在配料表中使用

易辨识的名称，或在配料表邻近

位置加以提示。新版标准列举出

了八类致敏物质，可以选择在

配料表中用易识别的配料名称直

接标示，如：牛奶、鸡蛋粉、

大豆磷脂等；也可以选择在邻近

配料表的位置加以提示，如：

“含有⋯”等；对于配料中不含

某种致敏物质，但同一车间或同

一生产线上还生产含有该致敏物

质的其他食品，使得致敏物质可

能被带入该食品的情况，则可在

邻近配料表的位置使用“可能含

有⋯”、“可能含有微量⋯”、

“本生产设备还加工含有⋯的食

品”、“此生产线也加工含有⋯

的食品”等方式标示致敏物质信

息。

3.食品标签标示中常见的问

题

3.1 食品标签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查的方

法，对市售的120批次预包装食

品进行抽查，涉及到糕点、肉制

品、饮料、粮食等20余类加工食

品，其中共出现43次各类标签标

示问题，各类问题出现的频率见

图1。

 由图1可以看出，问题主要

集中在食品添加剂、特殊标识、

净含量等方面标示。

3.2食品标签常见问题

3.2.1产品名称与配料

表不符

这是一类常见的食品

名称标示不规范情况，往

往发生在食品名称用一种

食品去修饰另一种食品时，用作

修饰意义的食品在产品加工过程

中并没有使用过，误导消费者。

例如：“奶油瓜子”配料中没有

奶油，建议合理命名为“奶油味

瓜子”；配料中使用非可可的植

物油脂产品仍命名为“巧克力”

并不规范，建议合理命名“代可

可脂巧克力”，且代可可脂和巧

克力应该使用同一字号。

3.2.2产品名称不能反映产

品真实属性

新版标准明确规定“清晰地

标示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专用名

称”。例如有一产品命名为“熬

点”，其真实属性是复合调味

料，在命名时一定要把“复合调

味料”标明；《GB10789-2007饮

料通则》中规定果汁含量≥10%

方可命名果汁饮料，如有些产品

果汁含量达不到要求仍命名“果

汁饮料”也属于产品不能反映产

品真实属性。

3.2.3未标明复合配料的原

始配料

新版标准规定，如果某种配

料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其他配

料构成的复合配

料（不包括复合

食品添加剂），

应在配料表中标

示复合配料的名

称，随后将复合

配料的原始配料

在括号内按加入

量的递减顺序标

示。当某种复合

配料满足了两个条件即：已有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

且其加入量小于食品总量的25％

时，才可以不需要标示复合配料

的原始配料。如汉堡调味粉、肉

味粉、植脂末等无相应的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应正

确标示为汉堡调味粉（××，×

×，⋯）。

3.2.4 食品添加剂标示不规

范

未按照标准要求标明食品

添加剂的具体名称或食品添加

剂的功能类别名称并同时标示食

品添加剂的具体名称或国际编

码（INS 号），只标明其功能名

称，例如：

乳化剂、抗氧化剂等；

同时部分食品添加剂书写不规

范，出现错别字，如“谷铵酸

钠”、“a-淀粉酶”，应正确标

示为“谷氨酸钠”、“α-淀粉

酶”。

3.2.5 净含量和规格标示不

规范

标准规定净含量的标示

应由净含量、数字和法定计量

单位组成，也即净含量的标题

一定为“净含量”，如使用

“净重”、“毛重”等都属于

净含量标题标示不规范。部分

不规范情况还包括净含量未使

用法定计量单位，如“净含量

2500g”、“0.250kg”、“2公

斤”、“4700ml”均不规范，

正确的标示应分别为2.5kg（质

量≥1000g，应当使用的计量单

位是千克或kg）、250g（质量

＜1000g，应当使用的计量单位

是克或g）、2千克（应当使用质

量的法定计量单位千克或kg）、

4.7L（体积≥1000mL，应当使用

的计量单位是升或L、l）。净含

量字符高度达不到相应要求也是

常见的不规范。


